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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天灾我们能做什么

杨志勇  陈遥根

四
川汶 川特大地震造成了巨

大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 失。

抗震救 灾的同时，我们也

需要思考，天灾发生时，我们有什么办

法让损失最小？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、

政府和第三部门共存的社会。巨大的

天 灾肯定会导致市场失效，政府必 须

在此发挥弥补市场失效的作用，第三

部门同样能在此发挥作用。

据 统 计，过去 10 年（1998—2007

年），天灾给我国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

大小不一，损失占当年 G D P 比例最大

的 1998年为 3.56% ，最低的 2007年不

到 1% ，可见，天 灾对我国经济的负面

影响较 为有限。同时，相对于近年来

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而言，因天 灾造

成的财政减收也完全在承受范围内。

从 我国每年投入救 灾的资金规模 来

看，所占比例也低，2007年仅占全国

财政 支出的 0.13% ，完全在财政的承

受范围之内。

然而，此次 汶 川地震所造成的损

失及 对经济的影响远 远 超过以 往年

份。目前，对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有不同

的估 计，但对比 来看，2007年四 川省

的财政收入已接近 1400亿元，其生产

总值仅 为全国的 3% —4% ，减收 压 力

完全在全国财政的承受范围之内。但

是，地震所带来的破坏，大 大增加了

震区的财政 支出压 力。截至 7 月28日

12 时，各级 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

616.09亿 元，中央财政投 入 550.92亿

元，地方财政投入 65.17亿元。中央政

府已 经决 定2008 年投入700 亿 元用

于重建。

如 果我国有巨灾保 险 制度，那么

政府重建支出压 力将大大缓解。从国

际上看，许多国家通过设 立巨灾基金、

再保险安排、金融创新等措施，推动

了巨灾保险 制度的建立。然而，时至今

日我国尚未建立起 巨灾保险 制度。

应该说，面对天灾，商业保险已经

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根据中国保监会

网站所提供的数据，截至 2008 年 6月

1日，人身保险已赔付 1.32亿元，财产

保险 已赔付 8354.2 万元。从此次地震

保险理赔的情况来看，主要涉及人身

保 险 和财产保险。中国人寿在汶 川县

有保单11.09 万张，其中 5.8万 张为学

生投保。财产保险的承保 范围基本上

不包括地震造成的损失，只 有部分建

筑工 程保 险 和安装工 程保 险 会 包括

地震险。如果地震属于“责任免除”项，

那么对地震“负责”的险种就更捉襟见

肘了。

我国幅员辽阔，海岸线漫长，气候

复杂多变，地质构造变化 较 大并面临

各种天灾的威胁。其中，台风、地震和

洪水是造成巨灾的主要因素。应当认

识到，当面对地震等巨大灾难时，无论

是个人、家庭、保险公 司，还是政府

都难以 独自承担损失。

我国保险 事业起步晚，基础薄弱，

覆盖面不宽，功能作用发挥也不充分，

因而巨灾保险基金的建立就显得更为

迫切。根据国际 经验，巨灾保 险 制度

的建立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。我国需

要启动巨灾保险 制度。在该制度建立

的初期，政 府应设 立一笔启动 资金，

辅以 配套的财税金融政策，如 税收减

免、优惠贷款等。巨灾保险基金可由中

央、省、地市三 级 财政共同出资设立，

然后根据商业再保险原则，各类保险

机 构向巨灾资金购买再保 险。巨灾保

险 制度的建立可以 让更多的经济主体

在应对巨灾中发挥作用。政 府通过平

时的财政 支出，避免了巨灾发生时的

巨额财政支出压 力。

突如 其来的地震，激 发了人们本

能的慈悲之心。地震后，国内外社会

各界纷纷捐款捐物。据民 政部报告，

截至 7 月 28 日 12 时，全国 共接 受国

内外社会各界 捐赠款 物总计 590.28

亿 元，已向灾区拨付 捐赠款 物合计

227.82亿 元。为了保护民间捐赠的热

情，政府应当努力为捐赠创造一个良

好的环 境，加 强监管，促进善款使 用

的合理、公开和透明，以 最大限度发

挥善款的效率。

但 就整体 而言，第三部门在民间

善款的聚集中往 往 能 够发挥更 大的

作用。第三部门发育的不 够健全一方

面导致我国 不少慈善机构 具有半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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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的性质，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慈善机

构的公 信力。过高的行善成本可能将

更多的善款、更多的行善之 人拒之

门外。

虽然，此 次全国接 受国内外各界

捐助款物较高，但 这一数字，显然与

我国大国经济不相匹 配。现代公民社

会，需要更多的第三部门参与。政府

对第三部门 不能干预 过多，只 能引导

并对其进行严格监督和规 范、加 大财

税 政策的扶持力度。市场化 运作的第

三部门以 及公 开透明、严格监督的程

序将保障捐款的持续性 和捐赠者的

热情。

目前，汶 川地震的救灾工 作已由

大规模的救人赈灾，转变为更大规模

的灾后 重建和未来更 大范围的减灾

防灾工 作。为了更好 地应对天 灾，我

国应 当建立起短期和长期的财税 应

急机制。

汶 川大地震后，财政部当晚即拨

付救 灾资金。随着对灾情严重性的逐

步认识，财政性无偿资源的投入显然

是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迫切之需。应

急性的财税措施在抢救 生命、保障灾

区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着

重要作用。同时，国家及时出台了相应

的税收减免措施，如延期申报纳税、

对相应财产损失给予减免、个人企业

捐赠优惠、捐赠物资免进口关税 和进

口 环节增值税、消费税等。

从长期来看，应当建立科学合理

的长期性财税应急体制。对巨灾的应

付能力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

发展水平，体现了政府的公 共治理能

力。财税应灾体制从建立到完善，从

纸上到深入人心的实施，需要多年的

持续努力。

首先，加 大 对灾区的财政 补贴、

转移支付，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支持

银行向 灾区重建项 目提供 低 息贷款

等，加 快重建的步伐。此 次我国财政

投 入700亿 元恢 复重建资金，就属于

长期性扶持措施。其次，给 予灾区金

融机构的营业税税率优惠政策，不仅

支持金融机构自身的救助，也为金融

机 构积 极 参与救灾和重建提供动力。

第三，通过专项减免税 收政 策，如企

业所得税专项减免、房产税 优 惠、延

期纳税等，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，扶

持灾区企业的重建和发展。第四 ，政

府还应给企业和个人捐赠提供 特殊

税收优惠政策，实施鼓励性的捐赠优

惠政 策，扩大捐赠税收扣除的范围，

从 而鼓 励企业、个人和第三部门参与

慈善行为，为灾区的重建工作注入活

力。第五，进一步完善政府预算调整

机制，以 应对突发巨灾所带来的财政

支出压 力。

为了应对天 灾，要充分发挥政府、

市场和第三部门的作用。在社会主义

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民间所掌握的资源

越来越 大，应当放松 管制，扩大捐赠

税收优惠范围，通过财税 政策支持和

鼓励第三部门的发展。

防范天灾是一项经常性工作。我

国每年都要投入大量财政资金，支

持地震、气象、农业等部门以 及 大量

的科研 机构的研 究工作。这些部门

和机构的运作，为自然灾害的防范以

及减少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起到了

积极的作用。一般 而言，防治和救助

效果容易观 察，预 警的绩效评价 较

难，这在一定程 度上会 影响到预 警

的最优 投入。地震预 警是降低 灾害

损失的有效办法，我国应该加 强在地

震带地区，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的地

震监测工作，为地震预警的发出积 累

尽可能丰富的资料。由于地震预测难

度大，因此，适 当增加 财政补助，帮

助地震易发地区提 高建筑物的抗震

等级 标准，不失为一项减少损失的办

法。从 总体上说，我国在防灾减灾方

面的科研投入应大幅度提高，从 目前

来看还应该加 大相关财税政 策的优

惠力度，特别是提高企业支持科研单

位 进行防灾减灾科研工 作的税收优

惠力度。

（作者单位 ：社科院财政与贸易

研究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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